
 

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，擔任 

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工作人員 

  機構名稱： 

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工作人員(含志願服務人員) 

  機構名稱： 

   

 為保障兒童少年權益、確保服務責信，在此聲明， 

     本人並無性侵害、性騷擾等犯罪紀錄。 

 

此致 

 
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